
董事會 

  董事會成員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選(就)任 

日 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長 鍾明道 
男 

51~60歲 
113.04.16 

崑山工專電子工程科 

政大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政治大學資管系博士 

力士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斐成企業(股)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日本松木精密陶瓷株式會社社長 

本公司總經理 

秉家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宜素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張晋誠 
男 

51~60歲 
113.04.16 

中原大學會計系學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部協理 

斐成企業(股)公司董事 

眾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力銘科技(股)公司董事 

弘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金皇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京運開發有限公司董事 

泓慶開發有限公司董事 

穎崴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董事 廖裕輝 
男 

71~80歲 
113.04.16 

輔仁大學體育系學士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華國大飯店(股)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摩天開發(股)公司董事長 

福運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伸豐達(股)公司董事長 

國鼎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 

福炁(股)公司董事 

宇泰豐科技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選(就)任 

日 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涂高維 
男 

41~50歲 
113.04.16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 

中正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碩士 

尼克森微電子(股)公司研發部副總經理 

無錫華潤芯功率半導體設計有限公司首席設

計師和研發副總經理 

拓緯實業(股)公司研發總監 

本公司技術長   

董事 

秉家投資有

限公司 
- 

113.04.16 

－ －   

代表人： 

鍾秉家 

男 

31~40歲 

文藻外語學院西班牙語言科副學士 

英國布魯內爾大學品牌與行銷管理碩士 

力士科技(股)公司總經理特助 

本公司副總經理 

馨鼎企業(股)公司董事 

明家投資(股)公司董事 

  

獨立 

董事 
霍玲玲 

女 

51~60歲 
113.04.16 

中原大學會計系學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及企業諮詢

部門領組 

法商施耐德電機(股)公司會計經理致和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力士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信群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金石企管顧問(股)公司董事長 

微創顧問(股)公司監察人 

 

獨立 

董事 
謝美姿 

女 

51~60歲 
113.04.16 

中原大學會計系學士 

上海財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兆順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合夥會計師 

長榮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合夥會計師 

經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獨立 

董事 
陳夢萍 

女 

51~60歲 
113.04.16 

淡江大學法律系學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當代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賴曉君 女 114.5.20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碩士 

川立法律事務所律師 
和達法律事務所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選(就)任 

日 期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41~50歲 輔仁大學暨輔大醫院法務室主任 

  

董事會成員組成之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情形  

  

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董事會組成應考量多元化，除兼任公司經理人之董事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外，並就本身

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

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為達到公司治理之理想目標，董事會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營運判斷能力。  

                (2).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經營管理能力。  

                (4).危機處理能力。  

                (5).產業知識。  

                (6).國際市場觀。  

                (7).領導能力。  

                (8).決策能力。  

  

本公司目前董事會成員共有 9 名，含 4 名獨立董事，專業領域涵蓋財務會計及法律等。董事會成員中有 4 名女性董事，3 名

具員工身份之董事；4 名獨立董事中有 1 名任期超過一屆，其餘 3 名任期均為第一屆。本公司向來關注董事會成員性別平

等，現階段女性董事比率已達 44%，達成本公司性別平衡之目標。  

 



董事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情形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家數  

鍾明道  

畢業於政治大學資管系博士，具有五年以上

商務、財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

前擔任本公司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張晋誠  

畢業於中原大會計系，具有五年以上商務、

財務、會計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

前擔任本公司董事長暨眾嘉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主持會計師。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2 

廖裕輝  

畢業於政治大學商學院經營管理組碩士，具

有五年以上商務、財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

作經驗，目前擔任華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裁。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涂高維  

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碩士，具有五

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前擔任

本公司技術長。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秉家投資有

限公司代表

人：鍾秉家  

畢業於英國布魯內爾大學品牌與行銷管理碩

士，具有五年以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

驗，目前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家數  

霍玲玲  

畢業於中原大會計系，具有五年以上商務、財

務、會計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前擔

任信群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1)非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

人。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

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

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 (1)所列之經理人或 (2)、 (3)所列人

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

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

司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7)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

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

1 

謝美姿  

畢業於中原大會計系及上海財經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具有五年以上商務、財務、會計及公

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前擔任經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0 

陳夢萍  

畢業於淡江大學會計系，具有五年以上商務、

財務、會計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前

擔任當代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1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家數  

賴曉君  

畢業於輔仁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律研究所及美國威

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法學碩士，具有五年以上商

務、法務及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目前擔任和

達法律事務所律師。 

機構之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事 )或

受僱人。  

(8)非與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

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

（監事）、經理人或持股 5%以上股

東。  

(9)非為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

近二年取得報酬之商務、法務、財

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

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

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

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10)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  

(11)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政府、法

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12)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情形  

  

      多元化項目 

姓名 

 

性
別 

兼
任
本
公
司
員
工 

基本組成 多 元 化 專 業 及 產 業 經 驗 

年齡 
獨立董事 
任期年資 營

運
判
斷
能
力 

會
計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經
營
管
理
能
力 

危
機
處
理
能
力 

產
業
知
識 

國
際
市
場
觀 

領
導
能
力 

決
策
能
力 

3
1

至4
0

歲 

4
1

至5
0

歲 

5
1

至6
0

歲 

6
1

至7
0

歲 

7
1

至8
0

歲 

3

年
以
下 

3

至9

年 

鍾明道 男    V     V V V V V V V V 

張晋誠 男 V   V     V V V V V V V V 

廖裕輝 男      V   V  V V  V V V 

涂高維 男 V  V      V  V V V V V V 

秉家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秉家 
男 

V V       V  V V V V V V 

霍玲玲 女    V    V V V V V  V V V 

謝美姿 女    V   V  V V V V  V V V 

陳夢萍 女    V   V  V V V V  V V V 

賴曉君 女   V    V  V V V V  V V V 

 

 

 

 

 



 

董事會運作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會開會 7 次 (A)，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列 )席次數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 (列 )席率 (%) 備註  

董事長  鍾明道  7 0 100.00   

董事  張晋誠  7 0 100.00   

董事  廖裕輝  7 0 100.00   

董事  涂高維  7 0 100.00   

董事  
秉家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秉家  
6 0 85.71   

獨立董事  霍玲玲  7 0 100.00   

獨立董事  謝美姿  7 0 100.00  

獨立董事  陳夢萍  7 0 100.00  

獨立董事  賴曉君  5 0 100.00 註 1 

註 1：賴曉君獨立董事於 114 年 5 月 20 日股東常會補選選任。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立 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無此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董事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此情形。  

 

二、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本

公司 114年委託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對本公司董事會進行外部績效評估作業，該基金會已出具評估報告，並經本公司董

事會討論通過。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1)加強職能部分：  

     (A)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議事規則」，董事會運作皆依循辦理。  

     (B)本公司已於 105 年設置「審計委員會」，以提升公司治理效能。  

  (2)提升資訊透明度部分：本公司設有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並有專人負責公開資訊揭露等相關事宜，投資大眾均可即時獲得資訊。 


